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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收費服務契約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98年 7月 28日業字第 0980023442號函、99年 11月 2日

業字第 0990035213號函、100年 1月 21日業字第 1006000622號函、100

年 8月 12日業字第 1000026044號函、102年 3月 26日業字第 1020008350

號函、106年 7月 10日業字第 1060022344號函、112年 11月 8日業字第

1120028567號函、114年 11月 28日業字第 1140034629號函、114年 12月

23日業字第 1140036990號函 

 

立約人： 

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申請車主本人         (以下簡稱乙方) 

緣甲方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所辦理「民間參與高

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增改修建營運移轉」案之「建置營運公司」，辦

理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等服務，茲因乙方向甲方申請使用高速公路電

子收費服務(以下簡稱「電子收費服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條

款：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名詞釋義 

1. 車上設備單元：指置放於車輛，由甲方推出或非甲方推出但經

甲方認可，提供乙方於使用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及相關服務設

備。 

2. 欠費：係指「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汽車通

行於應徵收通行費之公路，未依規定繳費者。 

3. 作業處理費：係指依「公路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公路通行

費徵收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所稱之追繳作業費用。 

4. 預儲帳戶：係指由甲方提供予乙方之虛擬帳戶，作為乙方為履

行本契約時，存放乙方繳付之金額，並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費與

作業處理費。 

第二條 契約期間 

本契約自乙方向甲方申辦使用電子收費服務並依規定繳交相關資料

確認後生效，至乙方向甲方申辦終止使用電子收費服務時失效，但

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惟乙方如有欠費或積欠其他任何相關費

用者，仍應繳清，不受上述契約終止之影響。 

 

第二章 申辦程序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95年 2月 8日業字第 0940032587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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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乙方應至甲方提供之申辦地點辦理電子收費服務之申辦或申

裝手續，含車上設備單元之開通。 

乙方同意於申辦電子收費服務時所需之申辦資料，可由甲方透過乙

方於監理機關留存之個人資料轉入作為申辦電子收費服務之用。本

服務自乙方簽訂或同意本服務契約後生效。 

乙方了解並同意甲方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方式及政策

聲明等內容，且甲方應於申辦服務據點公告、網站揭露或其他方式

提供乙方知悉。 

第四條 車上設備單元應隨車登記(即車內設備單元應使用於申裝時

所登記車號之車輛)，且該車行車執照上之車主須為乙方本人。乙方

所申裝之車上設備單元類別，應依照申裝時有效之行車執照所載車

輛種類辦理。乙方申辦電子收費服務時，應填寫申請書並簽名或加

蓋與乙方姓名或名稱相同之印章。除政府機關、公立學校須出具加

蓋關防之公文外，應檢附下列證件： 

1. 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 

2. 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商號：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或經濟

部設立(變更)登記表、工商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網頁內容加申

辦人簽名(或公司大小章)或其他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3. 申裝車輛之有效行車執照。 

第五條 乙方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辦理申辦手續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

之書面同意，其同意書並應註明乙方如有積欠甲方任何費用(包括作

業處理費)時，其法定代理人於法定代理期間願負連帶責任。 

乙方為無行為能力人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辦理申辦手續，乙方如

有積欠甲方任何費用(包括作業處理費)時，其法定代理人願負連帶

責任。 

第六條 乙方委託代理人辦理申辦時，除需檢附申裝車輛之有效行車

執照外，亦應檢附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與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正

本及委託書等供甲方核對。代理人代辦之行為，其效力及於乙方本

人，應由乙方負履行契約責任。 

 

第三章 電子收費服務之收費方式及其他相關費用 

第七條電子收費之扣款機制 

預儲帳戶扣款：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辦使用預儲帳戶扣款，並預先於

預儲帳戶儲值，以供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費與作業處理費扣款使用。 

儲值地點與金額下限依甲方於門市或網站之公告為準。另乙方之儲

值金，已存入甲方於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開立之信託專戶，專款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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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八條 車上設備單元費用及保固責任 

1. 甲方推出之車上設備單元  

(1) 車上設備單元依高公局核定之收費標準辦理。 

(2) 車上設備單元，除仍依民法相關規定負瑕疵擔保之責外，並   

提供保固範圍，自申裝開通日起 3年保固服務(非天災、非人

為等因素所致之商品瑕疵)。 

2. 甲方推出新型車上設備單元之價格，將依高公局核定之價格公告。 

3. 非甲方推出之車上設備單元，其保固及維修等，均依該製造廠商

產品說明書上之規定為準。 

4. 上述相關費用及保固服務請參閱甲方網站(http://www.fetc.net.tw)

或洽服務據點。 

5. 乙方因車上設備單元交易異常時，經甲方通知後，請於規定期限

內至甲方服務據點辦理檢測作業，如逾期未前往辦理，甲方得調

整乙方之電子收費服務項目。 

 

第四章 使用規範 

第九條 車上設備單元，若因乙方未依規定使用，所遭受之損失除由

乙方自行負擔外，若導致無法正常運作扣款，甲方得依本契約附則

欠費及違規之規定辦理。 

1. 乙方應依甲方指定之申辦服務據點或方式完成車上設備單元之申

裝設置。 

2. 乙方於變更使用之車輛、車輛種類或其他資料時，應親自或委託

代理人至甲方指定之服務據點辦理異動作業。另乙方同意甲方得

依監理單位提供之資訊更新資料，惟更新之資訊欄位，甲方依高

公局核准之項目為準。 

3. 車輛(牌)遺失或失竊，乙方應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甲方終止電

子收費服務，以免預儲帳戶金額遭盜用。另乙方同意甲方得依監

理單位提供已登記「遺失或失竊」之牌號，暫停預儲帳戶扣款。 

4. 乙方原申辦登記車輛轉讓後，應親自或委託代理人至甲方指定之

服務據點辦理異動作業及終止電子收費服務，以保護善意第三人

權益；乙方同意甲方得依監理單位提供已登記「車輛過戶」之牌

號，暫停其預儲帳戶扣款。 

5. 乙方之車上設備單元遭竊或因其他因素不再使用時，應親自或委

託代理人至甲方指定之服務據點或依其他甲方指定方式辦理停用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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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契約之變更終止及違約 

第十條 本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應經高公局核准後公告實施，並依下

列任一方法通知乙方： 

1. 於本契約之變更或修正生效日前至少在一份中文報章就本契約

之變更或修正部分刊登並須載明本契約之變更或修正之生效日

期，而此生效日期應於報章刊登該通知後不少於十日，並備置

於甲方網站公告之直營門市及加盟服務中心與申辦中心供乙方

檢閱。 

2. 於甲方網站及直營服務中心上公告變更或修正部分，載明本契

約之變更或修正之生效日期，而此生效日期應於網站刊登後不

少於十日，並備置於甲方網站公告之直營門市及加盟服務中心

與申辦中心供乙方檢閱。 

本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於依前項公告實施後，將適用於乙方，若乙方

不接受本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應按本契約第十二條之規定，逕自向

甲方辦理書面終止契約之手續。 

本契約之變更或修正按上述規定通知乙方後，視為契約之一部份。 

第十一條 乙方應遵守本契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使用電子收費服務及

繳交高速公路通行費。本契約之服務變更，乙方應親自或委託代理

人至甲方或甲方所指定之服務據點辦理變更登記。如有違反本條之

情形，乙方除應負擔因此所產生之費用外，甲方得暫停乙方使用電

子收費之服務，並將暫停服務之原因及事實通知乙方。 

第十二條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欲終止本契約之服務時，應由

本人或委託代理人通知甲方辦理終止契約，其應檢附之證件同第四

條及第六條之規範。 

如有依第七條第一項申辦預儲帳戶者，契約終止後，乙方預儲帳戶

內之金額，由甲方結算並扣除電匯手續費後無息退還至乙方指定匯

款帳號。 

 

第六章 個人資料之交付與使用 

第十三條 乙方同意，提供予甲方之個人資料與數據，及因使用甲方

之服務所產生之一切相關資料，甲方均得作為以下用途使用： 

1. 電子收費服務； 

2. 處理乙方任何一項服務之申辦； 

3. 電子收費服務的正常管理及運用； 

4. 研究電子收費及其相關加值服務改善措施； 

5. 根據法律作出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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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甲方應將其持有與乙方有關的資料保密，但乙方同意，甲

方得將乙方之相關資料轉移或揭露予下述各方： 

1. 任何對甲方負有保密責任與電子收費服務有關之服務供 

應商，且移轉或揭露之資料，僅限於該服務供應商為履行其與

甲方有關電子收費服務之履約事項之必要範圍內者； 

2. 本契約所載的服務供應商根據法令應向其作出揭露之第三人。 

第十五條  

1. 乙方有權： 

(1) 得向甲方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有關乙方之個人

資料，而甲方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乙方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後，甲方應更正任何有關乙方的不正

確資料； 

(3) 確定甲方與個人資料有關的政策及慣例和獲告知甲方持有的

個人資料類別； 

(4) 得向甲方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有關乙方之個人

資料，惟法令另有規定或甲方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

申請人請求為之。 

2. 乙方得向甲方請求提供其車上設備單元、預儲帳戶及乙方相關

之電子收費資料，查詢費用依高公局核定之收費標準辦理。乙

方可得查詢紀錄之範圍、申辦方式由甲方另行公告之。 

 

第七章 客戶服務 

第十六條 欠費查詢、銷售與售後服務 

乙方於申辦使用電子收費服務後，甲方可透過電話客戶服務中心、

指定之服務據點、服務網站等管道，提供車上設備單元過戶、停

用、帳戶資料異動、服務據點查詢、通行費欠費、繳費方式(期限)

及繳款紀錄查詢、申訴、加值或繳款等服務。 

各服務管道所提供之服務項目與內容請參閱甲方網站公告服務據點

(http://www.fetc.net.tw)或電洽甲方客服專線(02-7716-1998)。 

第十七條 申訴服務 

乙方對甲方提供之服務不滿意者，可向甲方提出申訴。甲方受理乙

方之申訴後，即視實際情形依規定處理。 

乙方對於甲方所通知或寄發之「通行費繳費通知單」或「補繳通行

費及追繳作業費用通知單」內容有疑義者，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甲方

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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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第十八條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作業，應依「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及中華

民國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甲方之前發行的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卡於可判讀餘額之情形下，可至

甲方直營門市辦理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卡退卡退押金及儲值金。但卡

片遭人為因素損壞，甲方免負返還押金之責。 

第十九條 欠費通知及補繳方式 

1. 甲方得於雙掛號通知補繳前進行欠費通知 

(1) 平信通知繳費期前：依乙方於電子收費服務申請書登記之行

動電話，傳送簡訊通知乙方欠費情事。 

(2) 平信通知繳費期：先依乙方於電子收費服務申請書登記之電

子信箱以電子帳單通知乙方欠費情事，若未登記電子信箱則

依監理單位登記之通訊或戶(車)籍地址以書面帳單通知乙方

欠費情事。 

(3) 乙方於電子收費服務申請書提供之行動電話或聯絡電話或電

子信箱若有變更者，應主動告知甲方；乙方於監理單位登記

之通訊或戶(車)籍地址，如有變更請儘速至監理單位辦理異

動。 

2. 前項之簡訊、以電子信箱寄送之電子帳單、書面帳單，乙方不

得以未收到而拒絕繳納相關費用或主張未合法送達。 

3. 乙方得於扣款交易異常發生後，至平信通知繳費期限截止前，

至甲方公告之繳費通路查詢並完成補繳作業。 

4. 乙方欠費超過平信通知繳費期後，甲方以雙掛號寄送「補繳通

行費及追繳作業費用通知單」，乙方得於補繳期限內持單至各代

收通路繳納，並加收作業處理費。逾期未繳通行費將移送執法

機關依法舉發。 

5. 前項雙掛號通知，寄送至乙方於監理單位登記之通訊或戶(車)籍

地址，乙方地址如有變更，應儘速至監理單位辦理異動。 

第二十條 欠費及違規處理 

1. 乙方如有欠費情事，應依照「補繳通行費及追繳作業費用通知單」

繳費截止日之期限及付款方式，補繳通行費與作業處理費，惟若

因系統因素致無法完成扣款交易者，不另收作業處理費；乙方若

未於甲方規定之期限內完成補繳者，甲方將資料交付高公局轉執

法機關辦理，其衍生之作業處理費依高公局核定之收費標準辦理。 

2. 若乙方有違規情事，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中華民國法

規相關規定時，甲方將依規定交付高公局轉執法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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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本契約涉訟時，系爭金額超過民

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金額者，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本契約之約定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

令之規定辦理之。 


